
附件1

2019年液化石油气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2019年液化石油气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其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的及针对特殊情况的监督抽查可参考本细则执行。监督抽查产品为液化石油气。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分类、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和附则。
2 产品分类

液化石油气产品品种、规格型号或等级、产品标准见表1。
表1  液化石油气产品品种、规格型号或等级、产品标准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品种
	产品等级
	产品标准
	备注

	1
	液化石油气
	商品丙烷、商品丁烷、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合格品
	GB 11174-2011《液化石油气》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相当于GB 11174-1997规定的液化石油气产品


3 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液化石油气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生产或经营企业规模以液化石油气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2。

表2 企业规模划分表
	行业名称
	企业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液化石油气
	销售额（万元）
	≥30000
	≥3000且＜30000
	＜3000


4 检验依据
下列文件凡是注明日期的，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 11174-2011   液化石油气 

GB 25035-2010   城镇燃气用二甲醚

GB/T 12576  液化石油气蒸气压和相对密度及辛烷值计算法

SH/T 0125  液化石油气硫化氢试验法（乙酸铅法）

SH/T 0222  液化石油气总硫含量测定法(电量法)

SH/T 0230  液化石油气组成测定法（色谱法）

SH/T 0231  液化石油气硫化氢含量测定法（层析法）

SH/T 0233 液化石油气采样法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5 抽样

5.1 抽样型号或规格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优先抽取企业的主导产品。

5.2 抽样方法

5.2.1 在企业的储配站或液化石油气销售门店内，从待销售的液化气石油气产品中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以其它形式表明合格（合格证、合格报告、企业相关人员确认等方式均可）的产品。

5.2.2 液化石油气储配站抽样

5.2.2.1抽样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燃气企业安全管理制度，进入气站生产区时着纯棉工作服装、不携带火种、关闭手机。

5.2.2.2取样方法执行SH/T 0233，盛装液化石油气的钢瓶要进行事前处理，完全符合抽样容器条件。

5.2.2.3抽样人员应从液化石油气储配站的充装枪口随机抽取储罐存量样品，先将液化石油气储罐内的样品循环，确认样品均匀后，于液化石油气充装台用液化石油气专用采样钢瓶以“充装-抽空-充装-抽空”方式过量冲洗2-3次，最后以80％的液相液化石油气充装量采集样品。每个批次（每储罐）采样两份，其中一份为检验样品，一份为备用样品，每份不小于4kg（5kg采样钢瓶装）。
5.2.3 液化石油气销售门店抽样

5.2.3.1 在企业的液化石油气销售门店随机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产品，抽取近期生产的同一批次产品（同型号、同规格、同一生产日期或批号的产品为一批）。

5.2.3.2 每个批次采样5kg或15 kg气瓶装样品两份，其中检验样品不少于5kg，备用样品不少于5kg。抽样时抽样基数应不少于抽取样品量。
5.3　抽样基数

储配站抽样时，产品抽样基数确定为抽样时储配站储罐的储气总量。

液化石油气销售门店抽样时，产品抽样基数确定为同一批次产品（同型号、同规格、同一生产日期或批号的产品为一批）的总量。

5.4 样品处置

5.4.1 对抽取的样品，在封条上分别注明“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当场对盛装样品的采气口密封，为保证样品的真实性，要有相应的防拆封措施，并保证封条在运输过程中不会破损。

5.4.2 抽取的样品按运输条件包装好，检验样品、备用样品由抽样人员送达指定的检验机构，运输时严防雨淋、日晒、受潮。装卸时轻搬轻放，严禁掷抛。

5.4.3 备用样品由检验机构保存，贮存在阴凉、干燥、安全、避光处，在整个保存期间应保证签封完整无损。

5.5抽样单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或销售的液化石油气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等信息，需要被抽查企业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得，并经企业确认。

6 检验要求
 6.1按现行有效的国家产品标准规定的项目和方法进行检验，检验项目见表3。
表3 液化石油气产品检验项目、依据标准、检测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判定依据
	检验方法标准

	1
	蒸气压
	GB 11174-2011
	GB/T 12576

	2
	组分a
	
	SH/T 0230

	3
	总硫
	
	SH/T 0222

	4
	硫化氢
	
	SH/T 0125

SH/T 0231

	a对于液化石油气中不允许认为加入的非烃类化合物-二甲醚，依据SH/T 0230、GB 25035-2010进行检验。


6.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7 判定原则

7.1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执行标准要求，判定为：“依据桂市监发[xxxx]xx号文中《2019年液化石油气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4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GB 11174-2011《液化石油气》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7.2 经检验，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执行标准要求，判定为：“依据桂市监发[xxxx]xx号文中《2019年液化石油气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4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GB 11174-2011《液化石油气》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8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异议处理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8.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并得到被检方认可的，作出维持原检验结论的复检结论。

8.2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当按原监督抽查通知对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9  附则

    本细则编制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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